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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1501/05-06(04)號文件 
 

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行政學系  
黃敬歲  

就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於 2006 年 3 月 21 日會議  
議程「私營殘疾人士院舍」陳述意見  

 
 

前言  

 
本人對於當局就監管殘疾人士私營院舍（下稱「私院」）服務質素的

迅速回應表示欣賞，這亦顯示當局對改善私院使用者生活質素的承

擔。本人藉此機會就私院的服務質素保證及草議條例過程須注意的事

項兩方面，陳述以下意見。  

 
院舍的服務質素保證  

 
1. 「硬件」、「軟件」同樣重要  

當局或會根據社會福利署於二零零二年三月發出的《殘疾人士院

舍實務守則》（下稱「《實務守則》」）作為私院發牌條件的籃本，

但此《實務守則》的內容，只詳列「硬件」的最低服務標準，如

建築及防火要求、樓面面積、衛生設備及膳食提供最低標準指

引，但「軟件」的服務質素，如服務使命、工作人員的素質（包

括他們的操守、價值觀、態度、專業知識及技巧運用等）、家舍

氣氛、及工作人員與使用者的相處等，卻著墨甚少。本人認為服

務「軟件」才是專業服務質素的關鍵。因此，希望當局在考慮監

管私院服務質素時，加入「軟件」元素。  

 
2. 服務內容須全面，以滿足不同殘疾類別及年齡人士的需要  

現時私院同時收納不同類別的殘疾人士，包括智障人士、精神病

患者、肢體傷殘人士及中風人士等。使用者年齡亦不一，有些是

成年人，有些卻是學童（資料來源：立法會 CB(2)1389/05-06(03)

號文件）。更有私院在其宣傳單張上列出收納對象的年齡由 3 歲

至 65 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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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不同類別的殘疾人士的需要有很大分別，所需的醫護程度及

醫療設備均不同。年齡差別更不容忽視，一位 10 歲的殘疾兒童

與一位年近 60 的殘疾成人的身心需要大有分別。另外，我們必

須注意，大多數殘疾人士或兒童會終生入住院舍，因此，院舍服

務必須因應使用者不同的人生階段而提供適切服務，助其身心健

康發展。故當局在草議條例及實務守則時，必須要求私院提供全

面服務，並需要引入跨專業（如輔導、醫護、物理治療及職業治

療等）項目。  

 
3. 服務質素保證須合符廿一世紀的標準  

殘疾人士服務的使命在於提升殘疾人士的生活質素，讓他們活得

有尊嚴及享有平等權利及機會 1。因此，住宿服務的目標不能單單

為殘疾人士提供三餐一宿，反之，服務應提供醫療、康復及發展

性活動 /服務 2。除此之外，綜合海外有關殘疾人士住宿服務的文

獻，住宿服務的質素標準及原則有以下數項：  

1) 具尊嚴地生活；  

2) 將約束性環境減至最低；  

3) 使用者的個人私隱得到保障；  

4) 使用者個人的生活方式及習慣得到尊重；  

5) 使用者或其家人 /監護人享有足夠選擇；  

6) 使用者或其家人 /監護人享有自主性及決定權；  

7) 使用者能享受如一般人的社區及社交生活；  

8) 使用者的潛能及能力得到發展及提升；及  

9) 使用者的情感需要得到照顧。  

 
值得注意，隨著社會不斷文明，我們的思維及殘疾概念亦持續演

變及進步，所以當局在草議條例及實務守則時，需考慮實務守則

的服務標準有調節的空間，以便服務質素得到持續上調。  

 
草議條例過程注意事項  

 
1. 草議過程與各方保持密切溝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世界衛生組織 2006-2011 殘疾及康復行動計劃  (Disabi l i ty  and Rehabi l i ta t ion 
WHO Action Plan 2006-2011)  
2 世界衛生組織及多個國際性殘疾組織的指引中，均有提出此等標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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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上文所述，院舍服務牽涉跨專業合作及使用者的參與，本人

鼓勵當局在草議條例及實務守則的過程中，與業界、使用者及其

家屬保持緊密溝通，以確保條例及實務守則內容充份包含有關人

土及團體的意見。  

 
2. 草議過程須具透明度及分階段接受諮詢  

建議當局在草議條例及實務守則的過程中，透過互聯網上載及發

放最新消息及文件，並分階段接受諮詢，好讓有關團體提供即時

及適切的回應及意見。  

 

結語  

 

安老院發牌制度自 1996 年成立至今已近十年，可惜期間不斷仍有長

者被虐的情況出現。前車可鑑，本人希望今次當局在考慮監管殘疾人

士私院的過程中，汲取經驗，倒塞安老院發牌的漏洞，為殘疾人士提

供真正優質的住宿服務。  

 

 

 

 

 

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行政學系  

社工導師  

黃敬歲  

 
2006年 3月 21日 


